附件4
“校园阅读推广人（活动）”征集评选
一、推荐对象
为更好发挥校园阅读的典型作用，建立健全校园阅读长效机制，市组委会将面向全市各县、区，各校征集评选“校园阅读推广人”8名、“校园阅读推广活动”8个。具体评审标准参照《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及教育部相关要求。
二、工作安排
由各县、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淮师大附属中小学组委会组织推荐。活动分两个阶段：
[bookmark: _GoBack]第一阶段：推荐（2026年7月15日前）。各推荐单位依据推荐条件，结合实际情况，报送候选“校园阅读推广人”“校园阅读推广活动”。“校园阅读推广人”濉溪县不超过5人，市直学校不超过5人，相山区、烈山区、杜集区各不超过2人；“校园阅读推广活动”濉溪县不超过2个，市直学校不超过2个，相山区、烈山区、杜集区各不超过1个，并将申报材料报送至市组委会办公室。
第二阶段：评审（2026年8月6日前）。对各推荐单位报送的推荐材料进行评审，经公示无异议后，公布获奖名单。公示期间有异议并经核实的，将取消获奖资格。
三、推荐条件
（一）“校园阅读推广人”推荐条件
“校园阅读推广人”面向在校园读书创作活动中甘于奉献、起到重要引领作用的先进模范人物。要求热爱读书、热心校园阅读推广或长期组织区域阅读推广工作的教育工作者，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热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积极向青少年及全社会传递正确的读书观念。在推广校园阅读的公益活动中有探索、有行动、有成效、有影响。
（二）“校园阅读推广活动”推荐条件
要求是各级各类学校所开展的具备一定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阅读推广活动，持续开展三年以上并具有品牌潜力或已成为所在地区知名校园阅读品牌。活动要具备真实性、创新性、实践性，要创新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要善用教育规律、阅读规律谋事、干事，在立德树人方面成效显著。
四、评选和推介
市组委会将为入选学校、组织及个人颁发获奖证书；在阅读课程开发、阅读资源和测评系统建设、师资培训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推荐部分优秀组织及个人参加交流推广和培训总结活动；组织有关媒体进行调研采访及宣传推介，扩大阅读推广活动的影响力。
五、报送方式和时间
各推荐单位须根据明确的征集要求，分项目、分单位（人）报送纸质装订材料一份，评审以纸质材料为准。相关项目推荐表电子版及汇总名单发送至hbjyxck＠126.com。
报送截止时间：2026年7月15日；报送地址：淮北市烈山区花庄路2号淮北市教育局信息中心；联系人：刁一林，电话：0561－3880738。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本次推广征集是各地各校展示阅读推广成效和“书香校园”建设情况的重要途径。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对照标准要求，推选出真正有代表性、有示范性的阅读典型，助推各地阅读活动持续深入开展。
（二）加强审核，保证质量
各单位要在广泛征集、认真组织的基础上，加强对拟选送项目质量的审核把关。坚持真实、特色、创新的原则，确保推荐的各候选单位、个人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校园阅读推广人（活动）”申报表

	申报项目
	□校园阅读推广人□校园阅读推广活动

	申报单位（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申报人信息
	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申报理由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组委会意见
	



（盖章）（代）     
年   月   日     

	市组委会意见、高校或省技工院校组委会意见
	


（盖章）（代）     
年    月   日     


（详见填表说明）


填表说明：
1. 申报项目：一张表仅限填报一个项目，须在对应的项目前打“√”。
2. 申报单位：涉及个人、学校、项目信息须填写完整。
3. 申报理由：请依据推荐条件简要描述，不超过300字。其他支撑材料请另附。申报单位盖章为所在学校或学院印章。
4. “县（市、区）组委会意见”为各申报单位（人）所在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各地市直属学校、各高校不需要填写）。“市组委会意见”为各申报单位（人）所在地市教育主管部门推荐意见。
5. 申报“校园阅读推广活动”须以学校名义出具主持人（1名）及活动成员（不超过3名）的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请另附纸张提交。
6. 所有申报表格须与相关申报材料一并装订整齐、汇编成册，确保材料完整规范。


